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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浔阳区困难群众实物救助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各街道办事处、区直各单位：
《浔阳区困难群众实物救助管理办法》已经区政府77次常务会研究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贯彻实施。 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4月25日

（ 此件主动公开）

浔阳区困难群众实物救助管理办法

第一章  总  则

第一条  为进一步提高困难群体保障水平，规范发放程序和审批流程，切实发挥实物救助在社会救助中的突出作用，根据《江西省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办法》（江西省人民政府第114号令）《关于改革完善社会救助制度的意见》，结合我区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第二条  根据《江西省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办法》第十七条：“最低生活保障金由街道办事处或者镇人民政府按月发放；必要时，经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批准，也可以给付部分生活必需的实物”的规定，浔阳区特色开展传统节日（春节、端午节、中秋节）慰问和“爱心卡”实物救助工作，逐步探索形成“物质+服务”的救助方式。
第三条  实物救助遵循“公开、公平、公正”的原则，实行动态管理。救助物资应优先采购“绿色”产品、扶贫产品。救助资金的使用须严格遵守相关财务制度。浔阳区民政局是实物救助的主体，对实物救助工作负有组织、监督、管理职责。


第二章  传统节日慰问

第四条  传统节日慰问对象为常住在九江的浔阳区低保户、特困户、低收入家庭等困难群体，原则上以家庭为单位，每户一年享受一次慰问。
第五条  慰问对象的确定。每个节日慰问名单由街道办事处上报、区民政局认定，实行动态调整。社区（村）负责本辖区内慰问对象的摸排、登记工作，确定慰问名单后，上报街道办事处；街道办事处对名单进行初审后，汇总上报区民政局；区民政局对名单人员信息进行核查，由社会救助民主评议会最终认定慰问对象。
第六条  发放物资的审定。区民政局救助办制定发放物资清单，每样物资提供三个品牌和询价单位，区民政局党组会研究确定“送温暖”物资、标准和数量。
第七条  物资供货方的确定。供货方应通过市场询价比价方式确定。区民政局下发物资采购询价函给局党组选定的询价单位，并收集询价单位在规定时间内回复的报价单。各询价单位报价经区民政局党组会研究，按照保质保量最低价原则，确定供货方。区民政局负责与供货方签定采购合同。
第八条  慰问对象名单和慰问物资需在民生资金监管平台进行公示。区民政局依据职责通过抽查、回访及其他形式，对物品质量、数量等发放工作进行监督。
第三章  “爱心卡”实物救助

第九条  “爱心卡”实物救助对象可每月到指定地点领取救助物品。救助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申请，对象为常住本辖区居民，并符合以下条件：
（一）特困供养人员；
（二）家庭成员中含一二级重度残疾人、孤儿、高龄老人的低保家庭；
（三）低保家庭中有其他特殊困难人员，且经区民政局党组会研究通过的对象。
 第十条  申请“爱心卡”实物救助需申请人到户籍所在社区（村）填写《浔阳区爱心救助卡申请（审批）表》和相关材料，社区（村）收集申请材料后上报街道办事处；街道办事处于7 个工作日内完成初审，汇总上报区民政局；区民政局于7个工作日内对申请人信息进行核实，符合条件的，纳入救助范围。
第十一条  “爱心卡”实物救助实行动态管理，区民政局和街道办事处每年联合开展一次全面核查。经核查不再符合条件的，取消救助资格；因其他原因退出特困和低保保障的，自动取消救助资格。
第十二条   救助对象名单在民生资金监管平台长期公示。
第十三条  “爱心卡”实物救助物品由浔阳区“爱心超市（慈善超市）”进行发放。区民政局对“爱心超市（慈善超市）”负有监督、指导职责，通过抽查、回访及其他形式，对物品进行质量监督，区民政局与“爱心超市（慈善超市）”签订物资采购发放合同，爱心超市所有物品必须明码标价，持“爱心卡”购买物品价格低于市场零售价5%。区民政局救助办不定期对爱心超市“爱心卡”实物价格和市场价格进行抽查比对。













第四章  临时实物救助

第十四条  临时实物救助是临时救助的辅助方式。在普通救助暂时无法有效提供帮助时，可以适度采取发放衣物、食品、饮用水等生活必需品或提供临时住所等方式予以救助，切实化解群众突发性、紧迫性、临时性困难。
第十五条  临时实物救助对象可由街道办事处依据《江西省临时救助操作规程》(赣民字〔2016〕141号)和浔阳区关于“街道临时救助备用金制度”的相关规定直接认定，并给予救助。救助后，街道办事处应妥善保留救助人员信息及发票复印件、现场图片等资料备查。
第十六条  区民政局依据职责每年对街道办事处临时救助（含实物救助）资金使用情况进行一次督查、审计。








第五章  监督检查及责任追究

第十七条  区纪委监委、区政府督查室、区民政局依据本办法对救助环节和资金使用等情况进行监督检查。
第十八条  在实物救助管理和资金使用过程中，严禁下列行为：
（一）未经集体研究，擅自下达和使用资金或改变资金用途；
（二）欺上瞒下，弄虚作假，虚报项目、虚列开支骗取救助资金；
（三）贪污、截留、挤占、挪用救助资金；
（四）在救助对象认定过程中徇私舞弊、优亲厚友，帮助伪造证明材料；
（五）违规调整救助对象，将不符合条件的人员纳入救助范围；
（六）不经过集体研究和市场询价比价程序，擅自决定实物救助物品供货商；
（七）应向社会公开的内容不依法公开，搞暗箱操作；
（八）其他违反民生资金管理使用程序和相关财务制度的行为。
第十九条  凡违反本办法第十八条规定之一的，根据有关规定对相关责任人进行问责。未造成严重后果和不良影响的，对相关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等进行约谈提醒；对造成严重后果和不良影响的，视情节轻重，报纪委立案调查并给予党纪政纪处理；涉嫌违法犯罪的，移送有关部门处理。
















第六章  附  则

第二十条 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，浔阳区民政局负责具体解释工作。














    





 浔阳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2021年4月25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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